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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0 年 11 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上海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度第七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

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20〕560 号），批准上海市地方标

准《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的制定计划项

目，由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作为负责起草单位。 

本标准提出单位为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单位为上海

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由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

术研究院联合特种设备生产制造、检验检测等多家单位共同成立

了《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制定编制组，

开展此项工作。 

（二）制定背景 

据上海市统计局公报，至 2023 年底全市汽车保有量超过 500

万辆，汽车数量增长的同时，停车泊位缺口急剧增大，停车难成

为困扰城市治理的重大民生问题。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土地资

源异常紧张，机械式停车设备作为一种多平面的空间停车装置，

是解决城市停车难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全市现有机械式停车设备泊位 20 万个，且仍在快速增长。

随着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广泛使用，与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联系

也日益密切，作为涉及公共安全的“特种设备”的一种，其安全

运行是城市公共安全的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

容忽视的是，在设备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早期设备的老化问题

日益突出。截至当前，全市范围内 15 年以上的老旧设备泊位约

32000 个。老旧设备部件和安全保护能力退化、带病使用、维护

保养不善等已成为设备故障、突发事件甚至事故的主要诱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规定，“特种设备存在

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或者达到安全技术规范规定

的其他报废条件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履行报废义务”。机

械式停车设备使用寿命受场地环境状况、设备品种、设计寿命、

利用率、维护保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有较大差异，设备整机的

判废标准难以制定。因此，通过对相关安全要求符合性的分析、

风险分析等手段，确定机械式停车设备，特别是老旧设备部件的

报废原则和方法，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报废技术条件的

制定，将有效加强老旧设备的风险管控和隐患治理，利于推进老

旧设备的维修、改造、更新，进一步规范设备安全管理、确保安

全使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更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入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提升

特大型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整体水平和精细化管理水平，为人民谋

幸福、让生活更美好的重要措施。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1）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

研究院组织行业相关单位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2020 年 12 月 6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收集的 GB/T 

3811—2008《起重机设计规范》、GB 17907—2010《机械式停车

设备 通用安全要求》、GB/T 6067.1—2010《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部分:总则》、GB/T 5972—2016《起重机 钢丝绳 保养、维

护、安装、检验和报废》等规范标准，以及机械式停车设备生产、

维保和使用单位的意见，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形成了

上海市地方标准《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 

（3）2020 年 12 月 9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在上海市特种设

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召开讨论会，共有 8 个单位 16 位代表参

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对上海市地方标准《在用

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的主要制定依据、前期

所做的工作、标准总体框架和范围内容的介绍，对该标准的适用

范围和总体框架进行了详细讨论。 

（4）2021 年 1 月 12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上海市地

方标准管理办法》及标准制定的程序规定，召开上海市地方标准

《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第一次研讨会。

起草工作组成员根据技术审查会的意见，对标准初稿的适用范围



和总体框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和修改。 

（5）2021 年 10 月 11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上海市地

方标准管理办法》及标准制定的程序规定，召开上海市地方标准

《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第二次研讨会。

起草工作组成员重点对各章节的技术内容进行了详细讨论。 

（6）2022 年 8 月 17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上海市地

方标准管理办法》及标准制定的程序规定，召开上海市地方标准

《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第三次研讨会。

起草工作组成员重点讨论驱动系统和存取交接机构部分的内容。 

（7）2022 年 9 月 21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上海市地

方标准管理办法》及标准制定的程序规定，召开上海市地方标准

《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初稿）第四次

研讨会。起草工作组成员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上海

市地方标准《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 

2．征求意见阶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通

过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门户网站（www.ssei.cn）

和邮件，对地方标准《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

件》进行了广泛征求意见。到截止日期，共 11个单位返回了 25

条意见。为了表达清晰和便于研究讨论，负责起草单位对反馈回

来的意见按条款次序进行了汇总整理，并列表表述。 

2023 年 4 月 20 日，邀请上海、江苏部分机械式停车设备生



产单位专家代表，对相关征求意见开展了进一步讨论。 

2023 年 6 月 28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征求反馈的意见逐条

进行研究和讨论，充分采纳了每个单位和个人提出的意见与建议，

对于不能采纳的意见，标准起草工作组给出了较详细的理由。意

见处理结果已反映在该标准送审稿中，相关理由体现在意见汇总

处理表中。 

3．审定会 

2024 年 2 月 28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地方

标准《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送审稿）

进行审定。与会专家听取了起草组的汇报，审查了相关资料，专

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定，建议起草组按专家组提出的意见，

对标准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报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批准发布。 

4．形成报批稿 

2024 年 3 月，起草组依据标准审定会专家组提出的意见，

对标准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报批稿，报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同时，坚持与现行有关标准协调一致。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本着提高机械式停车设备安全使用和



维护保养技术水平的原则，推动相关技术要求的建立及完善。 

根据现行特种设备法律法规和规范，对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

无维护保养的强制性要求，因此许多使用管理单位对日常维保不

重视，导致设备维保不善、带病运行等问题，设备故障率高、安

全隐患大。本标准的编制和实施将有效弥补以上短板，为维修、

改造或更换提供依据，为安全监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 

1.系统性 

机械式停车设备属于国家实施强制监管的特种设备，但一些

老旧、维护保养不到位的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其技术状态会逐渐

恶化导致失效，存在安全隐患，增加监管风险，对使用单位、设

备区域内人员生命财产造成损害。 

本标准所确定的技术条件覆盖了我市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

所有型号的判定。此外，技术条件涵盖了机械式停车设备产品系

统各个部件的判定，确保判定指标具有系统性。 

2.先进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条例》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机械式停车设备进行报废提供

了法律依据，但是尚无对应的技术标准作为支持，制定在用机械

式停车设备部件报废技术条件标准，在国内具有首创性，可弥补

有法律依据却无相应技术标准的不足，是对现行法律法规体系的

完善，对保障机械式停车设备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全国机

械式停车设备的安全管理起到示范作用，为服务城市公共安全贡



献上海智慧。 

3.适用性 

本标准所确定的技术条件要符合我市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

实际情况，判定指标要确保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 

4.科学性 

应严格依据标准制定要求，采取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对在用

机械式停车设备使用状况进行分析，并开展大量的调研工作，保

证判定依据中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三、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的报废技术条

件。 

本标准主要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通则、

主要受力构件的报废技术条件、驱动系统的报废技术条件、传动

系统的报废技术条件、存取交接机构的报废技术条件、安全保护

装置的报废技术条件、液压部件的报废技术条件、电气控制装置

的报废技术条件、资料性附录共12部分内容。 

范围部分规定了本标准规定的重点特种设备判定方法的适

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简易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升降横移类

机械式停车设备、平面移动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巷道堆垛类机械

式停车设备、垂直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

车设备、水平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多层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



备和汽车专用升降机。 

规范性引用文件是本定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技术文

件。 

术语和定义部分规定了本标准中涉及到的相关术语以及术

语的定义。 

主要受力构件的报废条件给出了立柱、横梁、纵梁的报废技

术条件。 

驱动系统的报废条件给出了电动机、减速器、制动器的报废

技术条件。 

传动系统的报废条件给出了传动轴、联轴器、钢丝绳、链条、

链轮、滑轮、开式齿轮、卷筒、车轮、曳引轮、轨道、导轨、螺

杆螺母、对重（平衡）架的报废技术条件。 

存取交接机构的报废条件给出了回转盘、载车板、梳齿架的

报废技术条件。 

安全保护装置的报废条件给出了防坠落装置、安全钳、限速

器、张紧装置、超载限制器、松绳（链）检测装置或者载车板倾

斜检测装置、缓冲器、载车板锁定装置、限位（极限）开关的报

废技术条件。 

液压部件的报废条件给出了液压缸、液压管路、液压泵、液

压阀块、手动泵、截止阀、液压油、油箱、液压阀、过滤器的报

废技术条件。 

电气控制装置的报废条件给出了接触器、继电器、电路板、



电缆、拖链的报废技术条件。 

附录内容为规范性附录与资料性附录，包括了检验检测仪器

精度要求以及检验记录表的格式。 

（二）确定依据 

GB 17907—2010 机械式停车设备 通用安全要求 

GB/T 26476—2011 机械式停车设备 术语 

GB/T 26559—2011 机械式停车设备 分类 

GB/T 3811—2008 起重机设计规范 

JB/T 10545-2016 平面移动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 10474-2015 巷道堆垛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 10475-2015 垂直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 10546-2014 汽车专用升降机 

JB/T 8909-2013 简易升降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 8910-2013 升降横移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 11455-2013 多层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GB/T 27545-2011 水平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 10215-2000 垂直循环类机械式停车设备 

JB/T 13622-2018 机械式停车设备三合一减速器 

JB/T 11079-2011 停车设备链条 

GB/T 33082-2016 机械式停车设备 使用与操作安全要求 

GB/T 31052.11-2015 起重机械 检查与维护规程 第11部分：

机械式停车设备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经检索，国内外未见同类标准。 

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涉及的特种设备机械式停车设备的报废工作，《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对存

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机械式停车设备进行报废提供了法律依

据，但尚无对应的技术标准作为支持。因此制定在用机械式停车

设备部件报废技术条件标准，在国内具有首创性，可弥补有法律

依据却无相应技术标准的不足。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本标准进行意见征询和专家咨询会，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该标准规定了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主要部件的报废技术条

件，为本市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相关安全符合性分析、风险分析

提供技术支撑，为下一步有效开展本市在用机械式停车设备报废

提供依据。建议上海市范围内机械式停车设备使用单位、检验检

测机构等单位开展老旧设备的评估判定工作，推进老旧设备的维

修、改造、更新工作，确保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